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 

115年度第 3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4 月 2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點：工程會 10 樓第 1會議室 

主席：陳主任委員金德                          紀錄：王卜凱 

出席及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會議緣由： 

工程會為加強列管公共建設之執行績效，依「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組織條例」第2條規定「本會對於中央政府辦理或省

(市)政府執行行政院列管之公共工程，有指示、監督之權」，

並依109年6月19日訂定(112年10月25日及113年7月18日修正部

分內容)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設置及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督導會報設置要點)，成立「公共建設督導

會報」。 

依上開規定，為協調解決跨部會或通案性問題，有效推動

公共建設計畫，爰召開本次會議。 

貳、上次(115年度第2次)委員會議紀錄確認 

結論：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 

結論： 

一、115年度工程會列管計畫推動情形(工程會) 

(一)經盤點仍有部分已完成計畫修正但未至國發會 GPMnet

系統更新相關數據之情形，例如交通部「花東地區鐵路雙

軌電氣化計畫」、經濟部「興達電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計

畫」等，請各部會儘速依已核定之修正計畫內容更新系統

資料，並確實依修正後之里程碑加速辦理。 

(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屆期但尚未執行完畢之經費，各機

關應依預算法第 72 條規定辦理預算保留或依第 76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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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繼續支用，工程會對該等計畫將持續納入「公共建設督

導會報」管控。 

(三)截至 115 年 3 月，有部分均衡臺灣政策相關計畫其「115

年第 1季」之總累計執行數較「114年第 4季」數值呈現

減少情形，例如交通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建

設計畫」、經濟部「伏流水開發工程計畫第二期」及國科

會「中部科學園區建設計畫」等，請各機關納入推動會報

確實釐清原因，並管控執行情形。 

(四)近期輿情報導，屬社會發展類計畫－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

役監獄新（擴）建中長程個案計畫項下工程，原定 111

年底完工，因發生工程爭議致進度嚴重落後，進而延宕完

工期程影響採購效益，請各機關依下列建議事項辦理： 

1.應於推動會報中確實強化對各計畫項下工程辦理情形

之管控與追蹤，並視需要適時主動介入協處，以防止工

程持續延宕。 

2.倘個案計畫(包含具工程性質之社會發展類計畫)之項

下工程於執行過程遭遇困難問題，例如申請證照許可、

施工界面及工程履約、政府採購法疑義等，可主動洽工

程會進行協處。 

二、「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及「花蓮馬太鞍溪

堰塞湖災後重建」推動情形(工程會) 

(一)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 

1.截至 115 年 3 月相關子計畫經費執行數為零者，共計 3

項，分別為經濟部「建置小型防災微電網及移動式電源」

(7.17 億元)、原民會「辦理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災後

重建設施(備)修繕」(4,000萬元)及通傳會「辦理受災

地區電信系統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恢復重建補助」

(2,400 萬元)，請相關單位依下列建議事項辦理，並納

入推動會報追蹤管控： 

(1) 經濟部「建置小型防災微電網及移動式電源」: 

甲、 本項預算編列之目的，係為協助丹娜絲颱風災區，

於天災發生時具備自主供電能力（如儲能設備、太

陽光電及柴油發電機等），以確保鄉鎮市公所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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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於災害斷電後 72 小時得以維持基本運作，支援

第一線救災及民生所需。惟目前預算執行率尚未達

標，請經濟部加強督導所屬，釐清本項子計畫之執

行方向，並確保其符合原規劃目標；另請工程會進

一步深入瞭解實際推動情形，並於必要時提供協

助。 

乙、 考量本項子計畫多涉及小型防災微電網及移動式

能源之建置，爰請經濟部一併釐清其近期提報之

116 至 119 年「防災微電網推動補助計畫(草案)」

與本項子計畫之關聯性與分工機制（如中央與地方

之權責劃分、資源配置及推動方式等），以提升整

體推動效益。 

(2) 原民會「辦理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災後重建設施(備)

修繕」:請原民會督導所屬應依預定里程碑加速辦理，

並確實於工程會「丹娜絲重建管考系統」填列更新辦

理情形。 

(3) 通傳會「辦理受災地區電信系統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恢復重建補助」:本項子計畫經通傳會於會中表示，

目前辦理進度為研訂相關補助辦法之程序中，爰請通

傳會確實掌握「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

建特別條例」第 10 條所定辦理期限，並加速相關作

業。 

2.截至 115年 3月底，丹娜絲重建工程之查核比率僅 1.59

％，相較同期之常態性工程 3.12%明顯偏低，尚不足以

全面掌握整體重建工程品質、進度及施工安全情形，風

險監控強度仍待提升，請相關機關將「丹娜絲重建工程」

與「常態性工程」分組辦理查核，並分別符合「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 4 條規定 10%比率(且各子計

畫或各工作項目至少查核一件)，避免重建工程併入「常

態性工程」內而降低遭查核選案機率。 

3.考量特別條例執行期程將屆，惟部分案件有流標 4次情

形，請重建主管機關納入推動會報管控並及時協助，避

免延宕。另應確實瞭解執行機關對個案預算、工期、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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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條款等是否妥適編定，工程會 112 年 1 月 19 日函頒

「辦理公共建設應注意事項」併請參採。 

(二)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 

1.工程會 115 年 4 月 22 日已依「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

後重建特別條例」第 10 條規定函頒相關部會按季提送

立法院執行成果之樣稿，並律定首次應於 115 年 5 月

17日前提出(114年度執行情形併同提報)。考量前開報

送格式中所列各項欄位，多係彙整取自各機關已填報於

「馬太鞍重建管考系統」資料，如系統資料已完整填報，

將有助於本項報告之彙整與提送作業，請各機關督促所

屬儘速完成填報，並納入推動會報追蹤管控。 

2.前開季報部分內容係因應立法院 114年 11月 19日聯席

會議審查預算決議，新增補助或委由花蓮縣政府（含下

轄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件之財務揭露、專款專用等，

請相關部會及早因應。 

三、專案報告 

結論： 

(一)交通部報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延伸至中壢

火車站規劃報告及周邊土地發展計畫(包括桃園地區軌道

建設整體規劃)」推動情形 

1.有關機場捷運延伸中壢計畫截至 115 年 3 月計畫進度

11.84%，落後 5.54%，請交通部督導所屬依下列建議事

項辦理，並納入推動會報追蹤管控： 

(1) 進度目前尚有落後，主要遭遇問題為 A23站部分場地

受他標(桃地計畫 CJ17標）影響延遲交付及配合桃園

市政府需求 A23站加長月台，致進度落後，考量 CJ17

標及本案 CM01標為同一施工團隊(承攬廠商、監造單

位及主辦機關)，請交通部督促鐵道局本於權責協調

整合，並應律定預定交付期程落實管控。 

(2) 原預計 117年 7 月通車(計畫期程至 118年 7月)，惟

計畫項下主體工程 CM01標須至 119年 11月始完成，

顯已逾上開計畫期程，請檢討原因並確實盤點相關重

要里程碑與原計畫差異原因，儘速辦理計畫修正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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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以利後續推動。 

2.有關與「機場捷運延伸中壢計畫」具有高度相關之「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下稱T3計畫），

請交通部督導所屬依下列建議事項辦理，並納入推動會

報追蹤管控： 

(1) 114 年 4 月 17 日已完成計畫修正，惟現行計畫項下

工程之契約工期已逾原核定修正計畫之完工日里程

碑，請督促所屬就整體施工進度及完工時程進行全面

盤點與核實檢討，並提出具體因應措施，以確保執行

時效。 

(2) 國發會於會中提醒，T3 計畫於經費支用資訊揭露尚

欠透明，且完工後交付移民署及航警局等跨單位營運

交接規劃未臻周延等。請督促所屬就前開議題進行盤

點檢討，並預為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提升整體計畫

推動效能與政策整合性。 

3.另就交通部鐵道局簡報內容 P.11 頁所提「機場捷運增

設 A14站計畫」研議辦理計畫修正部分，請交通部督導

所屬併同 T3 計畫與 A14 站交付期程之整合性進行全面

檢視，並納入推動會報持續追蹤管控。 

(二)工程會報告「第 26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適用之修正規定」

推動情形 

1.為確保金質獎得獎案件全生命週期均品質優良，工程會

114 年 6 月 11 日修正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

其中提高查核頻率與施工進度之規定將於 115 年度第

26屆公共工程金質獎適用。 

2.為讓參選團隊瞭解相關規定，工程會已製作簡報置於官

網專區(路徑：首頁＞工程管理＞公共工程金質獎＞相

關規定)向各機關說明及宣導，並增訂推薦資格檢核表，

由主辦機關先行檢核，再由主管機關複核，確保參選案

件及廠商符合推薦資格，請各部會協助轉知所屬機關，

並納入推動會報宣導。 

肆、臨時動議： 

一、考量目前立法院刻正辦理各中央政府機關預算審查作業，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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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丹娜絲重建管考」系統及「馬太鞍重建管考」系統

已上線運作，爰請各機關確實檢視前述特別預算之執行內

容，並逐一檢視各子計畫之執行進度填報情形是否正確，以

確保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二、截至115年3月丹娜絲重建工作仍有3項子計畫之經費執行數

為零，爰請相關機關應釐明未執行之原因；倘涉及與原訂里

程碑不符，須辦理計畫修正者，亦請適時提報修正，以符合

實際執行情形。另就前述執行率為零之3項子計畫，工程會

將逐案檢視其合理性，倘涉及個案或通案檢討事項，將於下

次督導會報一併提出說明。 

三、另考量丹娜絲復原重建工作之推動，涉及跨縣市及跨部會協

作，整體經費規模達570億元，且多數重建項目之執行期程

集中於本(115)年底前完成，僅電力、電信及水利3類重建項

目延續至116年底。爰經費規模較大之部會，如農業部（經

費203億元）、經濟部（經費187億元）及內政部（經費42億

元）等，或各子計畫項下迄今尚未動支經費者，請各該推動

會報再次全面檢視各項子計畫之工作期程規劃與經費執行

情形，確實掌握辦理進度，並適時調整，以確保各項計畫得

如期推動並達成預期效益。 

伍、散會(上午11時01分) 


